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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菸農切結離菸作業規範

一、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配合菸害防制政策，落實菸

害防制法所定輔導與照顧菸農之規範意旨，運用菸品健康福利捐所

得，採一次性方式給付輔導金，輔導菸農離菸或轉作，特訂定本作

業規範。

二、本作業規範所定，以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提供「105/106」年期

採購國產菸葉繳菸名冊之菸農戶為對象。

三、菸農切結不再種菸及繳菸後，得申請一次性給付離菸輔導金，給付

每公頃六十萬元，或依據菸農轉作輔導措施補助基準(如附件一)申

請補助計畫，轉作其他作物。

前項一次性給付離菸輔導金與菸農轉作輔導措施，菸農僅得擇一申

請，不得重複申請。

四、符合本作業規範之申請對象，應於本作業規範公告後六個月內，向

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農會提出申請。

五、一次性給付離菸輔導金之申請與辦理程序：

(一)農戶資料造冊：

由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提供「105/106年期採購國產菸葉繳

菸農戶名冊及其繳菸面積」予本會，由本會農糧署依據名冊以

書面方式通知菸農。

(二）申請方式及執行單位：

1.符合本作業規範之申請對象填具「國產菸葉繳菸菸農戶切結



離菸、不復種切結書」(如附件二)，向所屬之戶籍所在地鄉

(鎮、市、區)農會提出申請。

2.上揭受理單位於取得菸農戶切結書，即彙整成冊後函送本會

農糧署申辦。

(三)菸農資格審認：本會農糧署於收訖菸農戶之申請名冊後，依臺

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105/106」年期採購國產菸葉繳

菸名冊及繳菸面積等資料核對無誤後，據以研提輔導金計畫。

(四)輔導金核發

1.本會農糧署依審認後之名冊核對申請資格及核算面積，按每

公頃六十萬元，研提「一次性給付離菸輔導金」計畫。

2.上述計畫依據本會計畫簽審流程辦理審查，核定後將輔導金

透過申請農戶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農會撥付至菸農戶指

定之金融機構帳戶。

六、菸農轉作輔導措施之申請與辦理程序

（一）申請方式及執行單位：

1.符合本作業規範之申請對象填具「國產菸葉繳菸菸農戶切結

離菸、不復種切結書」(如附件二)，向所屬之戶籍所在地鄉

(鎮、市、區)農會提出申請。

2.由鄉(鎮、市、區)農會依據申請人實際轉作需求，並按菸農

轉作輔導措施補助基準(如附件一)，研提輔導轉作補助計畫後，

函送所轄直轄市、縣(市)政府轉本會農糧署憑辦。



(二)計畫審查與執行：本會農糧署於收訖輔導轉作補助計畫後，依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105/106」年期採購國產菸葉

繳菸名冊資料核對無誤後，依據本會計畫簽審流程辦理審查，

核定後函送提送機關據以執行及辦理計畫補助款撥付。

七、計畫績效查核方式：

(一)採一次性方式給付輔導金，輔導菸農離菸或轉作措施應配合臺

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不再繼續採購國產菸葉，以落實輔導菸農

離菸轉作。

（二）為避免菸農戶持續種植菸葉繳交民間菸公司，由本會農糧署

分署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及農會，針對已領取輔導金農戶

之農地進行維持二年之抽檢，抽檢比率百分之五，並視抽檢結

果，得以調高抽檢比例，若有復種之情形者，所領取之輔導金

或補助金需全數繳回。



附件一           菸農轉作輔導措施補助基準

為配合政策輔導國內菸農轉作，秉適地適作原則，規劃轉作作物

類別及獎勵補助措施，相關內容如次：

一、申請對象：以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提供「105/106」年期採購國

產菸葉繳菸名冊之菸農戶為申請對象。

二、輔導轉作之補助項目、轉作作物別及補助基準：

補助項目 輔導轉作之作物別 補助基準

種苗費

(含田區翻犁費)
1.果樹(含契作外銷之  

番石榴及香蕉)
1.全額補助，每公頃上限

  10萬元，限請領 1次。

2.短期作物(蔬菜、花

卉、雜糧及中草藥

  等)

2.全額補助，每公頃每年

  上限 5萬元，限請領 3
  年。

3.飼料玉米、青割玉米 3.每公頃每年補助上限
  2.6萬元，限請領 3年。

相關產銷設施

(設備)
1.果樹(含契作外銷之

  番石榴及香蕉)
2.短期作物(蔬菜、花

  卉、雜糧及中草藥

  等)

補助 7成，每位農戶補助
上限 50萬元，限請領 1
次。

共同防治費用 1.果樹(含契作外銷之

  番石榴及香蕉)
2.短期作物(蔬菜、花

  卉、雜糧及中草藥等)
3.飼料玉米、青割玉米

每 0.1公頃每年補助 3千
元，限請領 3年。

有機質肥料 1.果樹(含契作外銷之

  番石榴及香蕉)
2.短期作物(蔬菜、花

  卉、雜糧及中草藥

  等)

每公頃至少施用 4公噸，

每年補助 6千元，限請領
3年。
(第 4年起依據農糧署該年

度「有機農業適用肥料補



3.飼料玉米、青割玉米 助原則」請領。)

三、申請方式：

（一）離菸農戶親自向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農會申請登記，由

農會研提計畫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各區分署或所轄直轄

市、縣(市)政府核轉農糧署核定後據以輔導轉作。輔導補助金

透過申請農戶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農會撥付至菸農戶指
定之金融機構帳戶。

（二）本基準補助項目無論限請領 1次或限請領 3年(次)者應於離菸申
請補助當年度起算 3年內請領完畢，限請領 3年(次)者應每年研
提計畫辦理，3年內未請領者視同放棄。



附件二

    國產菸葉繳菸菸農戶切結離菸、不復種菸葉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               ，擁有     公頃繳菸面積，為配合政府菸害

防制政策，同意就下列二種方式擇一切結離菸：

方式一 ：以每公頃60萬元申請「一次性給付離菸輔導金」。

方式二 ：依「菸農轉作輔導措施補助基準」申請離菸轉作補助金。

茲承諾以下事項，絕無異議： 

一、 立承諾書人於取得輔導金後，絕不再種植菸葉及繳菸予臺灣菸酒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他菸葉收購單位。若有違背，所領取之輔導金或補助金全數繳回。

二、 本承諾書未列事項，悉依「輔導菸農切結離菸作業規範」規定辦理。

三、 所領取輔導金同意撥入以下帳戶(檢附存摺封面影本一份)：

金融機構名稱：                                   

帳        號 ：                                

四、本切結書確為本人親自簽章切結無誤。 

此致

行政院農業委會農糧署

立切結書人：                 （親自簽名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

茲收到           君國產菸葉繳菸菸農戶切結離菸、不復種菸葉切結書一式

並確為本人簽章無誤 。 

簽收人員：　　　　     （蓋職章）  簽收單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